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天津市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和民办幼儿园

保育教育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天津市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和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         
2026年2月28日        
天津市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和民办幼儿园

保育教育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规范本市民办教育发展，加强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和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的监督管理，维护民办学历教育学校、民办幼儿园（以下统称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和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以下统称学费）收取、使用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民办学历教育学校是指实施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包括民办高等学校、独立学院、民办中等职业学校以及民办中小学校。

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为2至3岁幼儿提供托育服务收取的保育费按照本办法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市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专款专户、专款专存、专款专用的原则，对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和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做好学费监督管理工作，牵头搭建学费监管平台，对民办高等学校、独立学院收取的学费实施监管。

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学校收取的学费实施监管。

第二章　学费收取和使用

第五条　每所学校只能设1个银行账户作为学费专用账户。学校收取的学费应当全部存入学费专用账户。

第六条　学费专用账户确定后，学校、开户银行和本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签署学费专用账户监管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监管原则。

第七条　学校应当在收取学费前，向学生及家长告知本校学费专用账户账号及开户银行等信息，并做好防诈提醒。

第八条　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按学期或者学年收取，一般在学期（学年）初收取；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按学期或者月收取，一般在学期（月）初收取。学校不得跨学期（学年、月）或者以任何形式变相跨学期（学年、月）收取学费。

学生因故休学、退学、提前结束学业或经批准转学，学校应当根据实际学习时间合理确定退费额度。

学校应当在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中明确学费收取标准、收费方式和退费制度等内容。

民办幼儿园的学期起止时间参照天津市中小学教学行政历。

第九条　学校收取学费应当依法开具发票等收费凭证。

第十条　学校应当规范使用学费专用账户资金，依法依规制定学年度学费用款计划，经本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严格按照学费用款计划确定的用途、期限和额度支取资金。

第十一条　学校应当严格规范各项财务活动，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第三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学费专用账户动态监管，掌握账户情况并及时更新。学校学费专用账户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将变更情况报送本级教育行政部门。

第十三条　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应当于每年10月底前向本级教育行政部门报送当前学年学费用款计划。市和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于11月底前完成审核工作，并将学费用款计划转送该校学费专用账户开户银行。

区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核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的用款计划。
第十四条　学费用款计划原则上每个学期可以调整1次。学校调整学费用款计划，应当向本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学费用款计划，由教育行政部门转送学校学费专用账户开户银行。

学费正常退费不在调整学费用款计划的范围内。

第十五条　学费专用账户设置最低余额。民办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学费专用账户的余额一般不低于当学年收取学费总额的15%，民办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应当在学费收取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最低余额报市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其他学校学费专用账户的最低余额，由区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市和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学校学费专用账户的最低余额测算结果告知学校学费专用账户开户银行。

第十六条　民办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学费专用账户余额，可在每年7月至9月低于经确认的最低余额。

其他学校学费专用账户余额低于最低余额的时间段，由区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

第十七条　市和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定期核查学校学费的收支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专项审计。

第十八条　市和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通过学费监管平台，加强对学校学费的线上监管，逐步实现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

第十九条　学校在学费收支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市和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督促学校及时整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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